
高雄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 

第二次定期考查  考科日程表 

時間／日期 111.11.29 (星期二) 111.11.30 (星期三) 

第一節 

08:15―09:05 
作文 準備考試 

第二節 

09:15―10:05 

自然 

※七、八年級請劃卡(科目劃卡代號：04)※ 
數學 

第三節 

10:15―11:00 
準備考試 準備考試 

第四節 

11:10―12:00 
英語(含聽力測驗) 國文 

12:00―13:15 午餐、午休 午餐、午休 
第五節 

13:20―14:05 
準備考試 

正常上課，任課老師隨班督導 

（第5~6節八、九年級生涯發展教育講座；

第7節七、八年級交通安全保腦宣導） 

第六節 

14:15―15:00 
準備考試 

第七節 

15:10―16:00 

社會 

(科目劃卡代號：05) 

第二次段考各年級各科命題範圍 

 國文 英語 數學 自然 
社會 

歷史 地理 公民 

七年級 
第四課～語文天地

(二)、自學二 

L3~ Review 2（現在

進行式及 L4 閱讀第

三次段考再考） 

2-1~2-3 第3、4章 第3、4章 第3、4章 第3、4章

八年級 
第四課～語文天地
(二)、自學二 

L3~ Review 2 2-1~3-2 第3、4章 第3、4章 
頁24～

頁54 
第3、4章

九年級 
第四課～語文天地
(二)、自學二 

L3~ Review 2 1-4~2-2 
2-3~第3章 

第3、4章 第3、4章 第3、4章

第6章 

◎注意事項： 

一、請各班任課教師隨班監考(督課)，不另發監考表，若因命題或巡堂需要調課時，請告知教務處。 

二、學生考試請用藍／黑色原子筆作答(作文用黑色原子筆)。部分科目需劃卡作答時，請務必帶妥 2B 鉛筆及橡皮擦。

學生應試時不可提早交卷，各科需在當節考試結束鐘響才可交卷。 

三、本次考試不提供學生文具借用；學生務必自行準備考試相關用具，並且需正確填寫或劃記考科基本資料，若有任

何有關劃記錯誤致使機器無法讀取卡片的情形，則該科將扣 10 分作為處分。 

四、英語聽力測驗時間：七、八年級在 11:20 播放，九年級在 11:50 播放。請同學留意播放時間，配合廣播作答。 

五、請各任課教師於定期考察後一周內批閱試卷完成並輸入成績。    

六、11/29、11/30 段考兩天第八節課後輔導課暫停。 

111.11.17 印發 


